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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今日（十二月二十日）公布检讨香港旅游业的运作和规管架构的咨询总

结及建议改革路向。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在有关的记者会上表示，在为期十星期的

咨询期间，政府会晤了不同持份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当中包括立法会议员、十

八区区议会的正副主席、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会）、香港旅游发展局、消费者

委员会、业界人士和前线从业员等，一共收到了一千二百四十九份意见书，当中，

有一千一百四十八份来自旅游业界的意见书是以六款模板撰写的。 

 

  苏锦梁说：「我们在咨询期间收集到的意见，一般均赞成改革现行的规管架

构，以提高整体架构的独立性、公信力和透明度。」 

 

  「就我们在咨询文件提出的四个改革方案而言，提出意见的大部分公共机构、

学者、政党等均认为，成立以业外人士占大多数理事席位的独立法定机构，并由

法例赋予其明确的法定职能，最能有效释除有指旅游业界『自己人管自己人』的

疑虑。另一方面，我们亦听到有意见认为，现时的制度只涵盖发牌予旅行代理商，

并不包括导游和领队，不够全面。」 

 

  在详细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包括旅游业规管机构的独立性、公信力、业界参

与和规管成效等因素后，政府认为有需要成立一个独立法定机构，即推行咨询文

件中提出的方案（三）。 

 

  政府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成立以非业界人士占大多数理事席位的独立法定机构，暂定名为「旅游业

监管局」（旅监局），负责旅游业的整体规管，处理现时由旅议会、旅行代理商

注册处负责的规管及发牌工作；业界成员除旅行代理商外，亦会包括导游和领队

代表； 

 

（二）提高旅行代理商申请牌照的最低资本要求，以提高入行门槛，从而提升行

业质素； 

 

（三）为导游和领队设立法定发牌制度，以提高导游及领队的质素和专业性； 

 

（四）设立独立上诉机制，处理针对旅监局的裁决而提出的上诉；及 

 



（五）旅监局在长远而言会以自负盈亏的方式运作。其经费主要来自出境团征费、

旅行代理商牌照费及内地入境团登记费。政府会为旅监局提供一笔一次过拨款，

以资助其初期运作。  

 

  苏锦梁说：「旅议会在现行旅游业双轨规管制度下，担当重要角色，对推动

行业的发展也功不可没。政府十分重视及感谢旅议会及业界朋友对本港旅游业发

展的贡献。为了让规管工作可以在新制度下顺利过渡，我们会参考现行制度，精

益求精，以二十多年累积的经验，作为进一步完善整体规管的蓝本。」 

 

  为尽量吸纳旅议会的经验和长处，政府会与旅议会探讨其在新制度下的参

与，并会研究委托旅议会协助旅监局处理一些非规管性质工作的可行性，例如协

调业界处理涉及入境或出境旅行团的突发事件等。如果结论认为这是合适的做

法，政府会考虑向旅议会提供财政支持，以执行这些非规管性质的公共职能。 

 

  苏锦梁说：「政府今次提出推行的方案意义重大，标志着香港旅游业规管跨

出重要的一大步。」 

 

  他续说：「我们期望新规管制度可以进一步提升旅游业的服务质素，以及保

持香港旅游业长远健康发展。」 

 

  政府的下一步工作，是草拟一条新法例以取代现行的《旅行代理商条例》（第

218 章），若进展顺利，预计会于约两年半后向立法会提交新条例草案。在草拟

法例期间，政府会继续就制订新规管制度和架构的详细安排听取市民和业界的意

见，同时亦会与旅议会探讨其日后的公共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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